
陳茂波指出，近期社會和商界對移交
逃犯相關的條例修訂提出不少質疑，部分
是因為前期對草案具體內容的一些不了解
或誤解，例如有人提出的某些境外罪行，
其實在香港並非刑事罪行，因此今次條例
修訂並不適用。

此外，今次修訂亦有 「八不移交」的
保障，包括不符合 「雙重犯罪」不移交；
政治罪行不移交；因種族、宗教、國籍或
政治意見而被檢控不移交；缺席情況下被
定罪不移交；一罪不能兩審；不能增加移
交命令以外的控罪，否則不移交；不能移
交至第三方；死刑不移交。

審慎考慮可行建議
他表明，有些是對條例適用範圍與日

後的執行細節有疑慮，特區政府管治團隊
正加強相關的解說工作。

他說，為了釋除疑慮，政府早前已就
條例修訂建議做了調整，有九項罪類不會
被納入，倘若社會上仍有具建設性、可行
、不違反修例目的的建議，政府都會審慎
考慮。

陳茂波表示，希望社會理解今次修訂

建議的目的，是要讓觸犯了嚴重罪行的逃
犯，不能匿藏在香港以逃避應負的刑責，
讓香港這個 「安全城市」更為安全。而修
訂條例內容是參照聯合國相關範本擬定，
所採標準也符合國際的通行做法，給予涉
嫌逃犯足夠的保障，包括程序上和個人權
利的保障。所有移交的要求都會受到行政
機關和法庭的雙重把關，有關人士在不同
階段均可提出司法覆核，並在有需要時可
申請法律援助。

罪案率降 得來不易
他強調， 「過去四十多年，香港的罪

案率持續下降，市民享受着安全的生活環
境，實在得來不易，都是一點一滴做好滅
罪工作的成效」。

至於本港經濟，陳茂波說，本港今年
首季經濟經修訂增長為百分之0.6，確認自
去年起經濟持續放緩的趨勢，宏觀經濟的
變化會影響到政府財政收入及資源分配的
考慮。同時環球多處地緣政治風險升溫，
可能進一步遏抑企業投資意欲，政府正密
切監察，有需要時會及時提出相應措施。

（相關新聞刊A4）

反對派最近不斷就《
逃犯條例》修訂大肆抹黑
，製造恐慌，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昨日在網誌撰文強
調，修訂《逃犯條例》是為
了讓香港這個 「安全城市
」 更安全，香港市民在過
去四十多年能享受安全的
生活環境，都是一點一滴
做好滅罪工作的成效。他
亦強調，修訂內容所採標
準符合國際的通行做法。

陳茂波：修逃犯例讓香港更安全
採用國際標準加強滅罪 對個人權利有充分保障

《逃犯條例》修訂提出至今已逾三個月，儘管
主流民意支持這一保障港人、堵塞漏洞、彰顯公義
的舉動，然而，在反對派以及外國勢力空前集結之
下，修例遭到了有組織、有計劃的抹黑，導致社會
上出現各種各樣的雜音。諸如暫緩修例、取消追溯
期、設立「日落條款」、 「港人港審」等等，持這些
觀點的，有些人是出於好心和善意，有些人是不明
就裏地跟風，有些人是 「揣着明白裝糊塗」，有些
人則是為了煽風點火，甚至別有意圖、包藏禍心。

在反對派的推波助瀾下，這些似是而非的觀點
，流布於香港社會，造成一定程度的認識混亂。一
些觀點，猛一看可能在某一方面具有其合理性，然
而，只要認真客觀分析便會發現，要麼不具備現實
可行性，要麼在法律上不可行，要麼根本在前提上
就站不住腳。深入來看，或是披着 「法律外衣」進
行錯誤詮釋，或是打着 「反映民意」旗號刻意歪曲
事實，或是造謠誣衊散播恐懼言論，背後都有反對
派 「為反而反」的不良居心。對於這 「七種觀點」
，必須做出必要的澄清，以利香港社會在修例這個
問題上進一步明辨真偽，持有更加理性的態度。

第一，「暫緩修例」
不少人和一些媒體都提過這個觀點。然而，暫

緩修例真的可行嗎？首先，今天已是5月20日了，距
立法會休會只有不到2個月時間，而逃犯陳同佳最快
將於10月釋放，如果修例無法通過，則逃犯很可能
得不到應有的制裁，這恐怕既非香港社會所願見的
結果，更不符合香港的法治精神。

其次，一些人所謂的 「緩」，未必是真有此意
，而是 「緩兵之計」，真實想法是 「永遠不要修例
」。從反對派最近採取的一系列有計劃有部署的行
動看，他們也完全沒有一點 「緩」的意思，反而越
衝越前、越搞越激進、越拖越離譜。市民可以看到
，從 「文鬥拉布」到 「武鬥拉布」，立法會法案委
員會開了四次會都選不出主席，惡劣情況前所未有
，其後又進一步弄出所謂的 「三方會談」，意圖繼
續拖延。

面對反對派的搗亂，如果什麼事都不敢做、不
願做，那就真的中了反對派的圈套。正如前年 「一
地兩檢」的例子，當時反對派不也是傾巢而出、捏
造各種恐怖畫面？民主黨的林子健甚至還自導自演
了一場 「訂書釘鬧劇」，如果當時香港特區政府猶
豫了、退縮了、暫緩了，還會有如今的出行便捷、
市民叫好的高鐵嗎？此次反對派故伎重演，製造了
一齣 「林榮基鬧劇」，明眼人都能看出，林並不在

條例規定的移送犯人之列，無非就
是一場 「政治騷」。

看事物一定要看本質。只要是看
準了的事、對市民對社會有利的事，就
要保持定力、堅定前行。

第二，「不設追溯期」
有些人包括一些政團提出，可以支持修例，但

有一個前提，就要明確不設追溯期，只懲罰修例以
後的犯罪，不追究修例以前的犯罪，理由是 「法不
溯及既往」的原則。

然而，取消了追溯期，修例還有任何意義嗎？
香港大學一位長期從事刑事法律研究的資深專家指
出： 「這個說法根本不值一駁。因為， 『法不溯及
既往』針對的是實體法，而《逃犯條例》是程序法
，兩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並指出： 「有些人是
揣着明白裝糊塗，胡意混淆視聽，有些人則是真的
不懂，只是因為反對修例就附和這種說法。」

這個問題說起來很專業，其實道理也很簡單，
市民完全可以憑常識去作出基本判斷：移交逃犯的
本意就是要懲治犯罪，如果沒有溯及力，那等於在
還沒有抓到任何逃犯的情況下就先赦免一批逃犯，
這是否合理？正義又如何能得到伸張？因此，這是
一個似是而非、擾亂視聽的說法。當然要指出的一
點是，有溯及力絕不等於濫用溯及力，兩者絕不能
混同。

第三，「『日落條款』特事特辦」
有些人提出 「建議」認為，一次性放寬《逃犯

條例》不適用於中國其他地方的規定，處理完 「陳
同佳案」後，有關規定隨即復原。這就是所謂的 「
日落條款」。

然而，這並不是一個符合法治精神、符合實際
情況的建議。因為，若真設 「日落條款」，將意味
着以後每當出現類似嚴重罪行，都可能需要通過 「
瘋狂拉布」程序才能啟動個案移交機制。這種 「即
用即棄」的做法，不僅勞民傷財、白白耗費立法會
資源，在法律執行上也完全不切實際。

更何況，立法會的職能是立法，不是法庭審案
，審理個案理應是法庭的事情。現在立法會因為一
個 「陳同佳案」都搞得一團亂，如果以後每個案子
都讓立法會來插一手，誰知道會亂成什麼樣子？立
法會還有時間精力討論經濟民生問題、處理撥款申
請嗎？

第四，「擴大香港法院刑事司法管轄權」

普通法上有一個傳統原則，
叫做 「屬地原則」，意指在一般

情況下，只有犯罪行為發生在本地
時，法院才可以行使刑事司法管轄權

。一直以來，香港也都嚴格執行這個做法
，只在極少數例外情況下有所突破。例如，如果

有港人在海外侵犯兒童，香港法院可以管。
反對派試圖證明，香港法院不僅可以管在本港

發生的犯罪，對港人在外地發生的各種犯罪也都可
以管。然而，他們舉來舉去也只有那兩三個案例，
這恰恰說明一個基本的事實，即：擴大刑事司法管
轄權是 「特殊做法」、 「例外情況」，不能隨隨便
便普遍化、擴大化，否則就會動搖香港普通法制度
的根基，帶來根本性影響。

第五，「港人港審」
這個說法聽起來 「琅琅上口」，前段時間也比

較流行。簡單來講，就是香港人如果在外地（包括
內地）犯了罪，只能回香港接受審判，不能由犯罪
所在地審判。特區政府和社會上的不少有識之士已
經從法律上，論述了 「港人港審」為何不可行，我
們還可以從歷史視角來看。其實， 「港人港審」並
不是什麼新觀點，歷史上早有類似的做法，而且不
是什麼好做法。

十九世紀西方列強曾在中國實行過所謂的 「治
外法權」，以保護本國僑民為由，主張其駐華領館
有處理本國公民在華犯罪案件的權力。所謂 「港人
港審」，說白了就是認為內地根本不配審訊在內地
犯了罪的香港人，要把香港倒退到英國殖民統治時
期，讓香港享有已經被扔進歷史垃圾箱的 「治外法
權」，凌駕於內地法律之上。試問，這能行嗎？

今天的中國已不再是任由西方列強宰割的 「東
亞病夫」，不論是從法理上還是感情上，包括廣大
香港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會容許 「治外法權」
這種歷史垃圾再次出現嗎？今天的中國在國際上普
遍受到尊重，有很多國家包括與香港一些價值觀相
近的發達國家都和中國簽訂了逃犯引渡協議，況且
中國已經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不是一個獨立
的政治實體，怎麼可能享受什麼 「治外法權」？

第六，「香港的『優惠』待遇會被取消」
有些人與美國等西方勢力一唱一和，聲稱修例

一旦通過，美國可能要重新審視與香港的關係，考
慮是否給予香港特殊的單獨關稅區待遇等等。然而
，一個基本事實是，香港單獨關稅區和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從來都不是美國政府賜予；而從規則上講，
關稅待遇是按照世貿組織規則來的，不是誰想給就
給、不想給就不給的，更不是美國單方面舉動就隨
便取消的。

有學者曾經論述，美國所做的一切， 「完全是
國家利益主導，其他都是說辭。」最近有一本叫《
美國陷阱》的新書，就揭露了法國能源巨頭阿爾斯
通被美國企業 「強制」收購的大量黑幕，是非常典
型的 「美國醜陋」。這兩年許多事例讓港人看得很
清楚，美國如果想要制裁你，可以找各種各樣的藉
口，就像他們對華為的封殺一樣；如果不想整你，
這些就都不是藉口，可以視而不見，採取雙重標準
甚至多重標準。類似事情美國做得太多了。在香港
的單獨關稅區地位問題上，千萬不要犯 「政治幼稚
病」。

第七，「修例後，內地想抓誰就抓誰」
這是《蘋果日報》近期大肆炒作的。正如資深

大律師湯家驊所說，這是 「建基於危言聳聽之上」
，完全是反對派在蓄意製造 「人人自危」的恐慌氣
氛。特區政府多次說明，根據修例，移交必須嚴格
按照 「兩地同屬犯罪」原則處理，只有在香港也屬
於犯罪的行為，且是相當嚴重的罪行，才可能會被
移交。反對派卻聳人聽聞地造謠說「想抓誰就抓誰」
，是他們真的不懂，還是故意造謠？只要認真想想
就會有答案。香港居民現在每天在內地工作和生活
的人數以十萬計，又有誰聽過哪位香港人無緣無故
地被內地抓捕和判刑了？內地近年堅持全面依法治
國，法治進步有目共睹，辦案都是講法講理的，炒
作「想抓誰就抓誰」，完全是別有用心的胡說八道。

移交逃犯的初衷是懲治犯罪，根本不應該與所
有守法市民掛鈎。近日一位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在
股東大會上就反駁相關論調，指出： 「我們到哪裏
都守法，又不是逃犯，怕什麼修例？」那些恐嚇人
心的伎倆，是對香港市民守法精神的侮辱，更是對
香港法治的詆毀。

《逃犯條例》修訂對香港具有重要意義，不僅
僅在於堵塞漏洞、彰顯公義，更在於鞏固香港的法
治、保障香港免成 「逃犯天堂」。修例有爭議並不
可怕，真理需要越辯越明，但討論應該客觀理性，
香港市民需要保持清醒頭腦，辨清什麼是事實、什
麼是別有用心的抹黑。相信香港社會各界有足夠智
慧去偽存真、凝聚共識，盡快完成修例，引渡罪犯
、解決爭議，更好地保護社會安寧，維護法治公
義。

駁反修例七種錯誤觀點
龔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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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逃 犯 例 文 軒
大公報記者

【大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立法會
《逃犯條例》修訂法案委員會舉行多次會
議都未能展開審議工作，全國人大常委會
委員譚耀宗指出，將有關法案直接交上立
法會大會審議，符合《議事規則》。民建
聯主席、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亦

認同，現時法案委員會失效，將法案直上
大會是一個選擇。保安局前局長、新民黨
主席葉劉淑儀則認為，如要平息爭議，最
好的方法就是盡快通過修例。

無法選出主席 錯在反對派
譚耀宗昨日出席一個活動場合後表示

，若政府將修例的法案直接交上大會審議
，不會開壞先例，因為法案委員會用了一
個月都無法選出主席，直上大會是一個 「
沒有辦法的辦法」，做法亦符合《議事規
則》。他說，出現這個局面是反對派議員
的責任，而法案即使直上大會，議員仍有
時間討論，尤其在恢復二讀辯論時，議員
可以發表意見，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還可提出修訂建議。

同場的李慧琼表示，鑒於現時法案委
員會失效，她希望未來一個星期與各議員
一同決定如何就修例開始審議。她指出，

如果內會未能就法案委員會的未來路向達
成共識，不排除會投票表決， 「如議員支
持直上大會，不是等於支持現在政府提的
條例草案，議員仍可向政府提出修訂的要
求。」

葉劉淑儀在出席電視節目 「講清講楚
」時表示，近日中央表態支持修例令所有
建制派歸隊，有助政府通過修例。被問及
未來如有更多人上街反修例，政府是否會
因中央表態而不作讓步，她認為，政府決
策不應看人數，因為這會導致未來反對團
體不斷 「谷人上街」，造成社會不穩定。
她以立法會法案委員會選舉主席事件為例
，稱即使政府做再多解說和讓步，也不能
改變那些已決意反對的人的意見。她認為
，無論是香港還是西方社會，就社會議題
都有不同意見，今次如要平息爭議，最好
的方法是盡快通過修例，讓市民看見修例
後不會有事發生，影響面非常窄。

葉劉淑儀：盡快通過修例可平息爭議

支持修例
掃描聯署

▲陳茂波昨日在網誌撰文，強調修訂《
逃犯條例》所採用的標準符合國際通行
做法，是為了讓香港這個 「安全城市」
更安全

▲葉劉淑儀認為要平息爭議，最好的方
法是盡快通過修例 電視畫面

【大公報訊】為支持立法會盡快通過《逃犯條例》
修訂， 「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日前在網上發起撐修例
聯署活動，截至昨晚，聯署人數已接近40萬人。

市 民 紛 紛 在 社 交 網 站 留 言 支 持 修 例 。 網 友 「
JeffChung」認為，引渡條例對香港的長遠發展有利，建
立透明公正的規範，香港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多名網友
批評阻撓修例的反對派 「身有屎」。網友 「KinKeungYu
」稱： 「不是漢奸，不是走狗，不是洋
人應聲蟲，不反中亂港，何懼修例？」
網友 「盧天一」直言： 「為什麼他們怕
《逃犯條例》修例，因為他們是真正的
逃犯。正常普通人點會怕《逃犯條例》
？拉你都嫌麻煩啦，怕浪費警力。」

40萬人聯署撐修例

▲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在各區擺設街站，呼籲市民參與聯署


